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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型補助款之探討計畫型補助款之探討計畫型補助款之探討計畫型補助款之探討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現行計畫型補助制度自 90 年度實施以來，已導引機關努力以赴，

規劃具整體效益補助計畫，並獲得相當成果。惟審計部等機關指出，部

分中央對地方之計畫型補助款有規劃不當，未建立完整競爭及退場機

制，其預算執行及督導考核有欠積極嚴謹；另近期報載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公共建設，興建完工後卻閒置不用或低度利用之情形，並缺乏維護管

理能力，院長要求不得再犯同樣錯誤，並強調民間參與可行性。為健全

補助制度，以期達成預定政策目標，並提升資源有效運用，避免發生不

經濟、浪費支出之情形，藉檢討各機關計畫型補助款之辦理情形，期提

供制度上改進之參考意見。 

貳貳貳貳、、、、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之處理原則」規定，已對補助事項與補助比

率、補助計畫之審議及執行等均有原則性規範。 

另從全國主計網（eBAS）中央對地方計畫型補助款資訊系統中合計

94 年度編列計畫型補助款約 614 億元，以計畫型態分析，公共建設計畫

佔 66.23%、科技 0.2%、重要社會發展 2.61%、其他 30.96%。 

依 94 年度編列計畫型補助款及以往辦理情形，檢討結果說明如下： 

一、非屬補助辦法規定之補助項目 

補助辦法第 7 條及第 9 條已明列中央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事

項，規定非屬本辦法規定得予補助事項範圍者，各主管機關均不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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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編列，惟目前部分機關仍編列非屬規定之補助項目及經費。原則

上，除另有法律規定應編列補助經費之外，其餘項目不應再編列。 

二、補助事項範圍過於廣泛 

依 94 年度編列之補助計畫，其中不乏如政策宣導與管理等計

畫，將其歸納於補助辦法第 9 條之重要計畫補助事項；另酌予補助事

項，部分機關係以個案計畫報院核定方式處理。由於補助事項範圍似

過於籠統，各主管機關競相援引，造成補助經費過於寬鬆不易控管，

爰有必要針對此定義與範圍作明確規範。 

三、未落實完成前置評估作業 

補助計畫核定前，未做好計畫之可行性、成本效益分析等前置規

劃作業及考量地方政府執行能力，故於計畫推動常面臨困難，執行結

果無法達成預定目標，如補助地方政府興建文物館等個案發生閒置利

用及缺乏經營管理與維護能力之情形。而事前未訂定績效指標及考核

機制，致無法有效控管計畫之執行，對發生問題亦未能及時發覺並作

改善。計畫階段應嚴格把關，加強計畫審查。 

四、預算編列執行有待加強 

依規定補助經費應具計畫效益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惟仍有

部分機關編列補助金額小而未具經濟效益之計畫。對延續計畫仍照上

年度預算編列，年度執行亦未按實際進度辦理撥款，以及對執行進度

欠佳者，未能妥適及時處理，造成個案進度落後，影響整體執行效益。

應定期檢討計畫進度與效益，避免常態性補肋，並加強預算執行管

控，建立退場機制。（有關地方政府對補助款之預算編列、代收代付

處理及民意機關審查等問題之檢討，請參酌領導研究班第 4 期結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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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五、本院核示專案檢討 

依 94年 8月 7日院會第2953次院會院長指示工程會會同相關機

關，組成專案小組逐案檢討。檢討重點如下： 

(一) 清查各地方閒置之公共設施，協調檢討改善，包括功能調整或以

委外經營方式辦理，活化閒置之公共設施。 

(二)檢討現行公共建設審議機制。 

(三)補助型公共建設計畫審核及考核機制。 

參參參參、、、、重要改進措施重要改進措施重要改進措施重要改進措施    

目前正進行或已完成之工作項目： 

一、檢討中央各機關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事項及補助比率 

行政院主計處已行文中央各機關，徵詢其主管之補助事項與補

助比率是否予以調整，或有新增補助事項擬予納入，並將就各機關

所提意見進行整體評估後，邀集各相關機關開會研商確定後納入補

助辦法修正。 

二、落實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競爭評比與監督管考機制 

為落實計畫型補助款競爭評比機制，有效提昇經費使用效能，

除已訂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之原則外，亦

將於補助辦法中增訂更具體及強制性之規範。 

三、建立補助資訊系統 

建立全國主計網建置補助款資訊系統，目前已測試完成並正式

上線，由編列補助款之機關建置資料庫與定期更新相關補助資料，

以提供線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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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未來發展趨勢未來發展趨勢未來發展趨勢未來發展趨勢    

未來仍有待繼續努力及配合本院政策應加強辦理之事項： 

一、為加強補助計畫效益，將對中央各機關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事項與

補助比率進行通盤檢討修正，並對計畫型補助款之審議、評比標準及

其管考等訂定明確規範，以利各機關遵循辦理。 

二、各機關審查地方申請之計畫型補助款，應將計畫之可行性及成本效

益分析等先期規劃作業辦理情形，以及管理與維護能力等配套措施，

納入評比標準，確實加以審查。 

三、配合民間參與政策，對地方申請係屬公共建設之計畫型補助款，各

機關應審查有無民間參與之空間，如採用民間參與辦理者，則依規定

比例優先補助。 

四、各機關對計畫型補助款之執行情形，應作定期檢討與控管，如經查

核發現有未依補助規範、或執行進度欠佳、或因時空環境變遷而不再

繼續辦理者，應建立退場機制，以提升計畫執行效益。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如何有效推動計畫型補助款，達成政府施政預定目標，實有待大家

共同努力以赴，建立制度化作業，並確實依規定執行，另應加強計畫審

查，以落實源頭把關精神。 


